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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 月 4 日 16 时 30 分许，位于梅塘镇新民村一民楼

发生一起一作业人员在完成外墙补漏施工作业后，使用简易提升

机吊运建筑垃圾过程中，不慎坠落死亡的事故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普宁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普宁梅塘民楼补漏

施工作业“12·4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（普府办函〔2024〕

105 号），调查组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吴邓文任组长，市政

府办公室副主任张秋城、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陈家国任副组长，成

员由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执法

局、市总工会和梅塘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。同时，邀请市纪委

监委介入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

的原则，对事故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，现已查明事故发生的

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

事故性质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事故整改

防范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普宁梅塘民楼补漏施工作业“12·4”一般高

处坠落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现场情况

现场位于普宁市梅塘镇新民村 15 号楼房，该楼房共有 3 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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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，楼房东侧连接一无名水泥路面道路，道路呈南北走向，宽度

约 4.3 米，楼房第一层墙体东侧堆放一些装有建筑垃圾的袋子，

地面上可见一部简易提升机以及手推车。

（二）相关人员情况

连广动：男，86 岁，籍贯：广东普宁，涉事民楼厝主，与

连锡群是亲戚关系。

连晓林：男，52 岁。籍贯：广东普宁，连广动儿子，与连

锡群是亲戚关系。

连锡群（死者）：男，61 岁，籍贯：广东普宁，与连广动

和连晓林二人是亲戚关系。

连群雄：男，70 岁，籍贯：广东普宁，与连广动和连晓林

二人是房亲。

连喜坤：男，45 岁，籍贯：广东普宁，与连广动和连晓林

二人是房亲。

邱俊龙：男，45 岁，籍贯：广东普宁，与连广动和连晓林

二人是房亲。

连燕亮：男，60 岁，籍贯：广东普宁，与连广动和连晓林

二人是邻居。

（三）补漏施工前相关情况

2024 年 11 月下旬，连晓林来到亲戚连锡群家请他帮忙为自

家楼房的第三层东面外墙进行补漏，连锡群答应连晓林的请求，

让其等自己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后过去帮忙补漏。期间，连晓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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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房亲连喜坤借了简易提升机，并安装在邻居连燕亮的楼房天面

上，并让房亲邱俊龙帮忙铲除自家楼房第三层东面外墙漏水的水

泥砂浆层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12 月 3 日 8 时许，连锡群和连群雄二人一起来到连

晓林的楼房进行防水补漏作业，连晓林告诉他们可以使用安装在

连燕亮楼房天面的简易提升机吊装防水补漏材料。随后，连锡群

和连群雄二人开始进行作业。

至 12 月 4 日 16 时许，连锡群和连群雄完成了连晓林楼房第

三层东面外墙的防水补漏工作。完成工作后，连锡群询问连晓林

现场的建筑垃圾怎么处理，连晓林说使用简易提升机将建筑垃圾

吊运至一楼，于是连锡群和连群雄开始清理建筑垃圾。期间，连

锡群让连晓林到楼下看看路面上是否有路人，避免砸伤路人，于

是连晓林来到一楼观察路面情况。16 时 30 分许，连群雄收拾完

工具就先离开天面下楼去了。此时，连晓林和连群雄听到连锡群

发出一声大喊，随即跑去查看情况，发现连锡群以及原本安装在

天面上的简易提升机掉落到一楼路面上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置情况

（一）应急救援情况

见状，连群雄和连晓林二人马上跑过去，将连锡群扶起来靠

在墙上，随即连晓林拨打 120 救护电话。

17 时许，120 救护人员到达现场，经急救人员现场抢救无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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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连锡群已死亡。

17 时 29 分许，连晓林拨打 110 报警电话。

17 时 40 分许，梅塘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进行处置，并将连

晓林带回派出所进行问询。

（二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4 年 12 月 4 日 17 时 29 分，揭阳市公安局接群众报警，

迅速调度普宁市公安局梅塘派出所组织警力到现场处置；同时，

梅塘镇人民政府接梅塘派出所报告后立即派员到现场处置；22

时 13 分，梅塘镇人民政府将事故情况报告普宁市委、市政府以

及普宁市应急管理局；22 时 59 分，普宁市应急管理局将情况报

告揭阳市应急管理局。

（三）善后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连晓林全力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及善后处理各项

工作。12 月 6 日，厝主儿子连晓林与死者家属达成一致谅解协

议并签订协议书。目前，死者家属情绪稳定，社会面平稳。

（四）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连晓林与死者家属积极协商善后补偿事宜。梅

塘镇人民政府和公安、应急管理部门高度重视、认真做好事故应

急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，整个事故应急处置过程未发生次生、

衍生事件，舆情和社会面平稳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连锡群一人死亡。普宁市法医初步鉴定，死者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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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坠亡，排除他杀，死者家属对初步鉴定结果无异议，同时向

公安机关申请不对死者尸体进一步解剖，由死者家属自行处理死

者尸体的身后事宜。直接经济损失 12 万元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发生原因

死者连锡群在吊运建筑垃圾时，没有将简易提升机固定牢

固，自身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，在吊运的过程中简易提升

机失衡，连同连锡群一起坠落直地面，导致自身死亡是造成事故

发生的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多方调查询问取证，连锡群与连广动和连晓林是亲戚关

系，连锡群没有就补漏施工作业向连广动收取任何费用，双方不

存在雇佣的关系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 493 号）第二条及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关于生产安全事

故处理中有关问题的规定》（安监总政法[2013]115 号）对生产

安全事故的定义，该起事故没有雇佣经营行为，系连锡群无偿帮

忙，并且连晓林对外墙进行防水补漏是为了满足自家居住需求，

不具有生产经营性质，不属生产安全事故，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

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事故防范和改进建议

（一）深刻吸取教训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
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引以为戒、举一反三，组织开展建筑施工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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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安全专项检查，重点排查整治自建房施工作业行为，及时消除

安全隐患。要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

制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强化作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

和事故警示教育。

（二）加强安全监管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对村

民住房施工作业情况的动态巡查，督促村民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

建筑施工企业或者相应技能的农村建筑工匠施工，使用合格建筑

材料和建筑配件、设备，在施工中采取安全措施。

（三）开展安全宣传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运用电视广

播、微信微博、横幅标语、宣传海报等形式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

常态化教育引导广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人员提升安全作业意识，

大力宣传普及防范高处坠落等安全知识。

普宁梅塘民楼补漏施工作业“12·4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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